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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(師資培育中心）標準作業流程 
項別 活動 目別 服務學習護照認定 

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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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 

注意事項： 

類別一： 

1.教育專業研討會(演講) 

2.急救研習 

3.中心辦理學術活動 

 

類別二： 

實地學習 

 

申請時程： 

1. 類別一，須於每學期第

15 周提出彙整 

2. 類別二，每學期 1周

-14 周收件進行初步

審查 

3. 類別二，完成規畫表及

記錄後於每學期第 15

周提出彙整 

4. 審查時間約 2周，第

18 周公告取回。 

 

 

 

 

 

2.1 學習活動心得表

2.2 實地學習規劃表

 

 

 

 

 

3.實地學習紀錄表 

 

法令依據 

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多元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

準時結案再 

追蹤 
追蹤人：師資培育中心主任〈分機：3050〉 

 
 

備 註 

1.準時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，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，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強

力協助督導追蹤，以完成業務。 

2.承辦人：師資培育中心助理 (分機：3051） 

104.8 

申請服務時數抵免 

類別一：繳交活動

心得表及護照本 

類別二：繳交實

地學習規劃表 

通過 

繳交實地學習紀錄

表及護照表 

審查 

彙整 

通過 

不通過 

通知發回 

補件 

1. 

2. 

4. 

5. 

6. 

7. 


